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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环办〔2017〕26 号

濮阳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例》宣贯实施

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环保局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，局机

关各科（室）、局属各单位：

《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将于 2017

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。《条例》的颁布施行具有里程碑意义，

是我市第一部地方性法规。根据市人大常委会、市依法治市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《条例》宣传贯彻实

施工作，制定方案如下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在落实《条例》基础上，按照环境保护部和省环保厅关于

2017 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领导，完善机制，

充实内容，推动《条例》得到全面贯彻执行，加快解决影响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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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发展和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，为打赢全市环境污染

防治攻坚战、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工作任务及分工

（一）认真做好 2017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

以《条例》正式实施为契机，有机结合，认真做好 2017 年

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，特别是马颊河水污染防治工作，确保

政府目标顺利完成。

主办单位：污染防治科

协办单位：各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12 月 15 日

（二）扎实开展专项执法检查

1.围绕 2017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，组织开展马颊河水

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。及时查处和纠正环境违法行为，并向

社会公开。

主办单位：市环境监察支队

协办单位：工业园区分局等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8 月 31 日

2.围绕严厉惩处危险废物跨区域偷排偷放污染马颊河水

体，联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

动。

主办单位：市环境监察支队

协办单位：工业园区分局、土壤办、辐射管理站（固体废

物管理中心）等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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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持续做好《条例》宣传培训

1.采取多种措施做好《条例》宣传工作。充分利用报纸、

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媒体大力宣传《条例》实施情况，

大力营造促进《条例》深入实施的浓厚舆论氛围。

主办单位：政策法规宣教科

协办单位：局办公室等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4 月 30 日

2.组织开展《条例》专题学习及培训。采取专家讲解、培

训的方式，使环保系统执法人员熟悉《条例》全部内容，提高

执法队伍整体素质，提高全市环境保护系统依法行政的能力和

水平。

主办单位：政策法规宣教科

协办单位：局办公室、离退科等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4 月 30 日

3.组织开展志愿者骑行宣传活动。通过自行车骑行宣传方

式，在主要交通场所、重点部位开展强势宣传，发放宣传手册，

志愿者在条幅上签名，并号召市民签名，普及《条例》知识，

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环保法制意识。

主办单位：政策法规宣教科

协办单位：各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4 月 30 日

（四）认真做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

指导、监督向马颊河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公开其排放主要污

染物的名称、排放方式、排放浓度、超标排放情况、防治污染



- 4 -

设施建设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主办单位：市环境监察支队（自控办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8 月 31 日

（五）与市人大、政协、纪委、督查局对接推进工作

要善于借势发力，对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点、难点

问题，在依靠环境保护系统自身真抓实干的同时，充分依靠人

大、政协、纪委、督查局等的大力支持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每

一个半月对接一次，形成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。

主办单位：污染防治科

协办单位：监察室、局办公室等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4 月 1 日—12 月 15 日

（六）迎接市人大 10 月份《条例》执法检查

全面掌握全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情况，迎接市人大 10月份《条

例》执法检查，并负责向市人大起草报告。

主办单位：污染防治科

协办单位：各有关科室（单位）

时间节点：2017 年 9 月 1 日—10 月 15 日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市环保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、县级领导

干部为副组长、局机关科室和局属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《条

例》宣贯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导《条例》宣传贯彻实施工作有序

开展。

濮阳县、清丰县、南乐县、华龙区环保局要参照市局方案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制定宣贯实施方案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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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，落实责任，取得良好效果。其他县（区）环保部门要结

合实际，对本辖区内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宣传贯彻并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。各主办单位要切实履行好牵头责任，各

协办单位要积极配合。各单位、各县（区）环保部门要注重宣

传效果，落实宣贯责任，狠抓贯彻实施，并以《条例》宣贯为

契机，进一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、依法行政、执法为民的理念，

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。《条例》颁布施行后，市局将组织专门人

员，加强对宣传贯彻实施工作的指导、督促和检查，并将《条

例》是否广泛宣传、贯彻是否到位作为 2017 年环境保护工作考

核的一项重要内容，确保其全面行使《条例》赋予的法定职责。

各主办单位、各县（区）环保部门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开展工

作，分别于 5 月 5 日、9 月 15 日及 12 月 22 日将宣传贯彻实施

情况报市环保局。

附件：《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例》宣传标语口号

2017 年 3 月 31 日

（《条例》宣传方面联系人:政策法规宣教科 杜新丽

联系电话:6667602 电子邮箱:pyhbfxk@163.com

《条例》贯彻实施方面联系人：污染防治科 李保莹

联系电话:6667603 电子邮箱：pyswfk@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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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《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例》宣传标语口号

1.落实《马颊河保护条例》，促进濮阳生态环境保护。

2.加强马颊河生态环境建设，还老百姓一河清水。

3.加强《马颊河保护条例》宣传，提高公民保护马颊河环

境意识。

4.爱护马颊河，就是爱护我们的家园。

5.保护马颊河，是每个龙都儿女的义务。

6.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，爱护马颊河是我们的责任。

7.保护马颊河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。

8.恢复马颊河生态功能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。

9.保护马颊河，就是保护自己。

10.保护马颊河，让天更蓝、水更清、地更绿、环境更优美。

11.青山常在，绿水常流，还马颊河一片绿色。

12.爱护马颊河，优化生态环境。

濮阳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31 日印发


